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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主計人事重點工作當前主計人事重點工作當前主計人事重點工作當前主計人事重點工作 

 

◎ 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處長黃正義 

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建立完善之主計人事制度，使各級主計人員能在公平合理的人事工作環境

下，不斷學習成長，發揮主計工作長才，是行政院主計處（以下簡稱本處）當

前致力的重要工作之一。 

茲值全國主計同仁共同慶祝 94 年主計節之際，謹以本文將本處當前主計

人事重點工作擇要說明，期使主計同仁均能普遍瞭解與支持，共同為建立更臻

完善之主計人事制度努力。 

 

貳貳貳貳、、、、    當前重點工作說明當前重點工作說明當前重點工作說明當前重點工作說明 

 

一一一一、、、、    賡續推動主計人員陞遷推薦制度賡續推動主計人員陞遷推薦制度賡續推動主計人員陞遷推薦制度賡續推動主計人員陞遷推薦制度，，，，避免不當人事關說避免不當人事關說避免不當人事關說避免不當人事關說  

為 擴 大 用 人 管 道 ， 避 免 不 當 人 事 關 說 ， 促 使 用 人 主 計 機 構 對

申 請 陞 遷 人 員 有 較 深 入 及 正 確 之 瞭 解 ， 藉 以 遴 選 最 適 合 人 選 ， 使

主 計 人 力 資 源 作 最 有 效 之 運 用 ，本 處 爰 建 立 陞 遷 推 薦 制 度 據 以 推

動；依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 11 條之 1 及本處相關規

定 ， 各級主計人員參加本處及各級主計機構之職缺甄審（選）時，本處

單位主管、各一級主計主辦人員曾任或現任應徵人員之主管一年以上

者，以及應徵人員之現任直屬主辦人員，得主動或依應徵人員請求，秉

公正負責、客觀舉才之態度，確實提供可具體評估應徵人員工作績效、

學識能力、品德操守及合作態度等表現之資料，填具推薦表，送請本處

用人單位主管或其他用人機關（構）一級主辦人員參考。 

本推薦制度自 93 年度開始推動，本處核派之人員陞遷案件，業予結

合運用，惟授權各一級主計機構核派之陞遷案件部分，則尚未能普遍運

用，亟需各一級主計機構利用各種管道（如各種相關訓練班別、業務會

報、座談會等）加強宣導，俾使主計同仁均能普遍運用本項推薦制度。

至於以往有主計同仁為陞遷、考績等人事案件，託請外界人士關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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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處人事作業困擾之不當人事關說情事，則請各級主計同仁切實予以

杜絕。 

二二二二、、、、    暢通久任績優人員陞遷管道暢通久任績優人員陞遷管道暢通久任績優人員陞遷管道暢通久任績優人員陞遷管道，，，，建立公平合理之陞遷制度建立公平合理之陞遷制度建立公平合理之陞遷制度建立公平合理之陞遷制度 

本處對於主計人事陞遷作業，向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

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等規定，秉公平、公正、公開之

方式辦理。惟仍迭有主計同仁反映，人事陞遷管道有欠公平與合理，嗣

經研議，對於本處核派人員之陞遷作業 ，予以結合陞遷推薦制度，秉持

逐級陞遷、資績並重之精神，建立了本處核派之人員遴薦陞遷運作機

制。近年來，經由推動該制度，非 但 使 久 任 績 優 之 主 計 同 仁 得 以 優

先 遴 薦陞 遷 ，不 再受任 職 之主 計 機 構 編制結 構 大 小 影 響其 陞 遷機

會 ， 更使 各 職缺 均能遴 選 到最 適 合 之 人選， 確 實達 到 促進 陞 遷管

道 暢 通與 公 平合 理之目 標 。透 過 本 項 運作機 制 之 持 續 推動， 主計

同 仁 只 要 符 合 陞 遷 條 件 且 表 現 績 優 ， 一 定 可 逐 步 獲 得 陞 遷 。 有關

該運作機制之重點如下： 

（一）適用範圍為經依有關職務遷調作業規定辦理職期輪調或由本處主動遷

調後，所遺各級主計機關（構）之薦任第九職等主計主辦職缺及所

有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計主辦、高參職缺。惟薦

任第七至第九職等、薦任第八至第九職等主計主辦職缺，及非依職

務遷調作業規定辦理職期輪調或由本處主動遷調之薦任第九職等職

缺，仍依現行規定辦理甄審（選），不納入遴薦範圍。 

（二）於遇有上開適用範圍之職缺時，賦予本處各有關單位主管及各一級

主計機構推薦適當人員參加遴選之權責。 

（三）對於依規定需經甄審（選）程序之職缺，均將自行報名應甄人員及

遴薦人員一併進行評選。 

（四）依所有參加評選人員現任職務層級，秉持逐級陞遷、資績並重之精

神進行評選，再依相關規定進行後續陞遷甄審等作業。 

在授權各一級主計機構核派人員陞遷作業部分，鑒於各一級主計機

構及其所屬機構規模大小不同，中央與地方之主計機構編制結構有異，

且各一級主計機構於辦理陞遷案件時，考量業務特性及鼓勵所屬同仁士

氣，大部分之職缺係以「內陞」方式辦理，爰任職於不同之主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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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陞遷機會便不相同，以致產生部分久任且績優之主計同仁陞遷管道受

阻之情形，為解決上開問題，本處除賡續研議在法制面尋求解決之道

外，亦請各一級主計主辦人員對於所屬久任一職且績效良好者之陞遷事

宜，多予關懷及協助，並積極運用陞遷推薦制度及職務遷調作業機制，

以增加所屬人員陞遷機會。另外，各一級主計機構於辦理陞遷案件時，

應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所揭櫫之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就各該

一級主計機構所屬主計同仁資績情形，予以公平、公正辦理甄審，並將

一定比例之職缺採外補方式辦理，以暢通陞遷管道並促進主計人員交

流。 

三三三三、、、、加強職務遷調協商機制加強職務遷調協商機制加強職務遷調協商機制加強職務遷調協商機制，，，，落實職務遷調制度落實職務遷調制度落實職務遷調制度落實職務遷調制度    

為改善主計人員職務遷調制度，以增加主計主辦人員職務歷練、促進

主計人員交流，本處於 92 年 12 月 29 日修正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

免遷調辦法，並配合修正相關作業規定，將各級主計主辦人員之職期由原

定 3年修正為 4年，將各級主辦人員職務遷調之機制，區分為：每年 1至

3 月由當事人主動協商、4至 9月由各一級主計機構協商及 10 月由本處協

商等三階段辦理。復於 93 年 5 月函各一級主計機構遇有職務出缺應先徵

詢同序列之同一地區屆期輪調人員遷調意願，再辦理陞遷相關事宜。 

經查 93 年度本處所屬各一級主計機構依上開規定執行職務遷調作業

情形大致良好，惟仍有部分一級主計機構未落實執行，允宜改善。又本處

於 93 年 10 月及 11 月分區辦理 3 場跨部會、跨縣市職期屆滿 8 年以上主

辦人員職期輪調事宜會議，並由各一級主計機構依協商結果配合辦理遷調

事宜。另查目前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屬屆期 4 年以上需辦理輪調有 400 多

人，亟需各一級主計機構於本（94）年度賡續落實辦理遷調事宜。 

主計主辦職務一任為 4 年，各一級主計機構於所屬主計主辦人員任

期超過 4 年，尤其已達 6、7 年者，務必本於權責，利用相當職務出缺之

機會或職務遷調協商機制，進行所屬主辦人員職務遷調事宜，俾避免於任

期屆滿 8 年時，因缺少輪調職務空間造成遷調作業困難。 

四四四四、、、、鼓勵同仁參加訓練鼓勵同仁參加訓練鼓勵同仁參加訓練鼓勵同仁參加訓練，，，，發展主計人發展主計人發展主計人發展主計人力資源力資源力資源力資源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亦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時代。面對社

會快速變遷及政府組織職能之調整，發展主計人力資源，培養主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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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提昇主計工作效能，乃本處致力賡續推動的重點工作之一。本處

主計人員訓練中心為長期發展主計人力資源，提昇主計人力素質，辦理

有系統、有計畫性的訓練班次，如基礎訓練班、養成訓練班、幹部訓練

班、領導研究班及各種專業研習班等訓練班次，師資優良、課程及教學

方法多元而豐富，獲得主計同仁很好的反映及評價。 

上開訓練班次中，主計人員養成訓練班及幹部訓練班更是長期培養

及發展主計人力資源之重要訓練，藉由該等訓練除可提昇參訓人員之主

計專業素養外，亦將對整體主計業務之推展產生長期正面之效益。然近

年來各一級主計機構提報參加該二項訓練需求之情形甚不理想，經瞭解

其原因，各級主計機構多以考量其訓期較長，而以業務繁忙或符合參訓

資格同仁個人因素等，不願提薦人選參訓或不願報名參訓，並有部分於

獲選參訓後再要求退訓之情形，長此以往，將對整體主計人力之培養產

生不良之影響，爰請各一級主計機構務必加以重視，踴躍提薦並鼓勵所

屬人員報名參加訓練，俾有效發展主計人力資源。 

 

參參參參、、、、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處近年來建立了主計人員陞遷推薦制度、簡併陞遷序列及加強

落實職務遷調制度，並整建本處核派之人員陞遷遴薦運作機制，旨在

暢通主計人員陞遷管道，促進主計人事陞遷之公平與合理，增進主計

人員職務歷練與交流機會，至為重要。又主計人員之培訓，悠關主計

業務之推展及主計人力資源之發展；該等重點工作，在各一級主計機

構之支持與配合之下，目前雖有部分已逐漸顯現其成效，但仍有許多

改進與努力的空間，今後除應賡續 推動上述各項重點工作外，更求砥勵精

進，以完備各項主計人事法制，建立最優質之主計人事工作環境為目標，服務

全國主計同仁。 

 


